網狀化作戰
王蜀寧
提　　要：

一、電腦網路科技的日新月異，將對現今乃至未來的戰爭造成某種不可忽視的影

響。「網狀化作戰」與以往作戰方式最大不同之處，乃在於「網狀化作戰」中，

將充分運用仍在蓬勃發展的各種資訊與網路科技。

二、現代及未來的科技使得感測器遍佈於太空、空中、水面、地面及水下，並從

有人到無人自動操控；也使得情資的傳遞、處理更迅速、安全、有效及人性化；

武器平台也在資訊科技的助長下，射程更遠與命中率更精準。

三、不僅美國三軍部隊正在以更快速的腳步邁向更高層次的「網狀化作戰」，世

界上其他各主要國家也開始積極展開「網狀化作戰」戰備整備工作。因此，我們

可以斷言「網狀化作戰」是未來的趨勢，但是也應瞭解「網狀化作戰」並非無所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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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現今這個時代，相信家裡面沒有裝電腦的家庭，若依整個社會所佔的比例來看

，應該是屬於稀少的一部分。照道理說，具有高速運算與大量資料儲存功能的電

腦，理應與平凡普通的家庭構成不了什麼太大關係。然而，價格不算便宜的電腦

，仍然能夠在家庭中佔有相當高之普及率，那就應該是另有其他原因所造成。學

生回家後要打開電腦上網找資料寫作業、學生家長要用電腦上網寫家長聯繫函、

同學及朋友間要用MSN或留言版來相互聯繫、比較宅男屬性的學生沉迷於網路線上

遊戲等等，這些都是家裡面要裝電腦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說，連接電腦的網

路，才是造成家庭電腦普及化的真正原因。網路對家庭生活既是如此的重要，那

麼對於包含無數家庭在內的整個社會文明及經濟體系則是更顯重要。在區域網路

內，可以達到資源共享的目的。在網際網路中，可以運用網路收發電子郵件、電

傳視訊、電子銀行轉帳或匯款、網路線上購物、網路訂票，甚至網路繳稅以及大

學報考入學的選填志願。這些都可以看到電腦網路現今與人類的生活已經息息相

關，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也因此，有人認為二十一世紀是網際網路資訊的年代，

我國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簡

稱NII)專案小組，將網際網路之普及應用列為重點推動工作，並以3年300萬人口

上網為目標〔註一〕。

戰爭為一種人類關係的行動，是人類社會生活的一部分〔註二〕。戰爭既屬人類

行為生活的一種特別方式，很自然地也會受到各種科技進步的影響。譬如當人們

知道利用金屬來製作犁田工具時，金屬製的戰鬥武器也就隨之會在戰場中出現；

火藥的發明使得步兵能夠在戰場上散開並發揮較大的火力，而砲兵也擁有較佳的

攻城利器，海軍艦隊亦隨著火砲的有效運用而淘汰了槳帆戰船；鐵路和電報的出

現使得戰爭能夠容許數量日益增大的兵力被動員、集中，然後打擊在敵人的身上

。到1914年，電報和鐵路使全國甚至於全洲的軍事人口能夠立即動員和很容易地

展開(部署)。對於戰爭的動員已經變成一種實際可行的觀念，所以軍隊的數量都

是以百萬計，而不再是十九世紀的幾十萬人而已〔註三〕。與上述這些曾經在歷

史歲月中，對軍事作戰產生影響力之重要科技發展一樣，電腦網路科技的日新月

異，亦將對現今乃至未來的戰爭造成不可忽視的影響。

貳、網狀化作戰概念及趨勢

一、網狀化作戰概念

在2003年3月19日黎明前，美國空軍兩架F-117型匿蹤戰機在巴格達上空發射了4枚

導引炸彈。在此之前，3架美國海軍艦載EA-6B型電戰機已在伊拉克首都上空干擾

其防空系統先行為該行動鋪路。數小時前，在6,000餘哩外華府附近，在美國國家

安全局之衛星電訊監視系統的協助下，決定了攻擊目標—海珊可能藏身之處。雖

然除掉伊拉克政權首腦的任務目標並未達成，但是在巴格達上空演出的這一幕正

是運用「網狀化作戰」(Network Centric Warfare)理論的一個例證〔註四〕。

在談到網狀化作戰之前，首先必須要釐清何謂「網狀化作戰」。對於Network Ce

ntric Warfare一詞，一般常見的譯名有「網路核心戰」、「以網路為中心作戰」

、「網狀化戰爭」或是「網狀化作戰」〔註五〕。至於其定義，按照美國海軍研

究局(The Naval Studies Board)所屬「網路／網絡海軍部隊委員會」(Committe

e on Network/centric Naval Forces)的定義為：「一種透過先進資訊與連線處

理技術的軍事作戰，可將散佈於廣大幅員的決策者、狀況與鎖定感應系統、武裝

部隊加以整合，成為周延而具有調適能力的系統，達成前所未有的任務結果」。

海軍作戰準則司令部則形容網狀化作戰是：「情報暢通、散佈各地的戰鬥員透過

迅速與堅實的連線所發揮的力量，渠等可以藉由敵人無以因應的作戰步調，從事

精準而靈活的機動作戰」〔註六〕。另外，根據美國國防部指管通電情監偵合作

研究專案(US Department of Defense’s C4ISR Cooperative Research Progra

m)出版，由亞伯特(David S. Alberts)等人所著的「網狀化作戰」一書，將網狀

化作戰定義為：「……因資訊優勢而形成的作戰概念，此一概念運用網路結合感

測器、決策人員及武器攻擊系統造成戰力增強，並達成共同戰況體認、加快指揮

速度、提升作戰速率、增加殺傷力、提升存活率以及相當程度的自我同步行動性

」〔註七〕。由被尊稱為「網狀化作戰之父」的美國備役中將賽布洛斯基(Arthu

r K. Cebrowski)所主導的美國國防部「兵力轉型辦公室」(Office of Force Tr

ansformation)對網狀化所作之結論，網狀化作戰之精義在於「藉由有效鏈結戰場

內之友軍部隊，將『資訊優勢(Information Superiority)』轉化為戰鬥力」〔註

八〕。經由這些說法不同但大意上相去不遠的定義說明，大致上可以了解到：「

網狀化作戰」亦即「將在地理及組織上散佈各處情資單位，加以有效鏈結或網路

化」，可以將指管效能提升至新的層級。在構想上，「網狀化作戰」可以透過通

聯及網路技術，提供戰場上各單位「共通的戰場空間覺知」。這些技術可以讓資

訊及決策發揮前所未有的速率及效能。這些「虛擬組織」可以利用「共同作戰圖

像」達到「自我同步」(Self-Synchronize)，從而減少戰爭的混沌及摩擦，以及

縮短決策及執行時間。以地理上分散各處的感測器、決策者及武器平台，來鋪陳

共通的戰爭圖像及共用資訊的能力，將可以大幅減少使用在觀察狀況、找出問題

、下達決心及採取實際行動之時間〔註九〕。

「網狀化作戰」概念中將感測器、決策者及武器平台相互連結，以發揮出甚至提

高整體戰力的方式，嚴格說起來並不是一種革新的概念。以二次大戰時德國潛艦

的狼群戰術為例：發現盟軍船團的潛艦，並不立即對船團發動攻擊。而是將船團

的大小、位置及航向報告在法國的潛水艦作戰管制中心。管制中心通知在該地區

的其他潛艦，然後狼群集合起來從事攻擊〔註十〕。另外，熟知艦艇戰情中心、

或者是岸上作戰中心作業程序的人也都知道：戰情中心或作戰中心，將各個感測

器及各單位報告的情資經過整理分析之後，由兵器部門依據所提供的目標情資下

達射控指令，對目標實施攻擊，或者是導引小型快艇對目標攻擊。甚至在反潛作

戰中接觸艦透過無線電導引另一艘反潛艦對水下目標遂行攻擊的導引攻擊法，這

些從感測器經決策者(或指管者)到武器平台的作戰方式，早就不是什麼新鮮的事

。「網狀化作戰」之所以被許多支持者稱為軍事事務革命，其與以往作戰方式最

大不同之處，乃在於「網狀化作戰」中，將充分運用仍在蓬勃發展的各種資訊與

網路科技。現代及未來的資訊科技使得感測器遍佈於太空、空中、水面、地面及

水下，並從有人到無人自動操控；也使得情資的傳遞、處理更迅速、安全、有效

及人性化；而武器平台也在資訊科技的助長下，射程更遠與命中率更精準。

二、網狀化作戰未來發展趨勢

美國三軍部隊，在向來積極主張「網狀化作戰」的美國備役中將賽布洛斯基所主

導的美國國防部「兵力轉型辦公室」推導下，面臨著二十一世紀重要的兵力轉型

，企求藉由成功的兵力轉型，使美國軍力未來仍舊能夠繼續作為確保美國國家安

全與利益的最佳保障。其中，美國海軍過去十年中，「將以載台為中心的作戰大

幅轉移成為網狀化作戰」的構想，已經逐漸被接受(雖然常常是在不甘願的情形下

)。2002年美國海軍所提出的「二十一世紀海上武力」(Sea Power 21)之轉型願景

的中心要素—「武力網路」(Force Net)，就是一種網狀化作戰構想〔註十一〕。

不僅海軍如此，美國空軍作戰整合署(Headquarters USAF/XI)為全力提升聯合與

聯盟作戰之「指管通資情監偵」系統效能，於2020年之前達成「網狀化作戰」之

目標，正進行各種軟/硬體、作業程序及實兵驗證作為。空軍所推動的主要項目包

括：(一)「指管通資情監偵飛行計畫」、(二)「空中與太空作戰中心」功能提升

及(三)「超視距範圍延伸」計畫等三項〔註十二〕。另外，美國陸軍的「廿一世

紀旅級暨以下部隊戰鬥指揮系統」(Force XXI Battle Command Brigade and Be

low, FBCB2)運用資訊時代最新科技，使官兵們能較往昔更快速接收、比較並傳遞

「戰場狀況覺知」(Situational Awareness, SA)資訊，並以同樣的速度接受指管

訊息。可以提供營、連、排長、甚至單車車長更好的機動能力、更有效的運用火

力、採取更好的部隊防護態勢，並利用混亂的戰場環境〔註十三〕。在執行伊拉

克戰爭的時候，已經有三支美軍步兵師配備有FBCB2系統，另有數量不多的若干套

則由美國陸戰隊，以及未指明的盟國所使用(也許是英國)。美國前中央司令部司

令法蘭克(Tommy Franks)將軍於2004年元月間，在華府「國防與政府促進研究所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d Government Advancement)舉辦的研討會中表示

，網狀化作戰技術強化了美國陸軍與陸戰隊合作以及追蹤彼此進展的能力。在20

03年4月時，法蘭克將軍就是運用FBCB2系統，在近即時的狀況下，監看美國陸軍

第三步兵師逼近巴格達國際機場的行動〔註十四〕。從上述美國各軍種約略的兵

力轉型計畫來看，美國正在以更快速的腳步邁向更高層次的「網狀化作戰」。

雖然說就理論上而言，美國有能力採取大規模鏈結美軍部隊的行動，但對許多其

他國家而言，較小規模的鏈結還是必要的。以下幾個例子說明目前一些國家的計

畫：

英國認知到，在科技及其對網狀化作戰的了解隨著時間而改變之際，英國軍事戰

力亦須演進。根據2003年公佈的一項計畫，由英國國防科技公司(QinetiQ，為英

國一家技術領先的國防科技公司，英國國防部擁有該技術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專家

支援人力的「國防科技實驗室」(Defe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boratory

)將組成核心小組，提供該計畫各項作為的策略走向。英國國防部已明確界定優先

次序，將分別於三個互聯階段中發展出網狀化作戰戰力，預計可改善目前計畫中

裝備的鏈結性，並在進一步整合組織與系統之後，同步整合軍事效益的所有層面

。

法國在網狀化作戰領域的主要計畫，為由「泰爾斯」(Thales)公司所主導的「未

來戰鬥系統」(Bulle Operationnelle Aeroterrestre，BOA)。該系統將諸如裝甲

載具、雷達、無人飛機以及步兵等鏈結在一起，提供法國地面部隊運用的未來協

同作戰系統概念。法國軍備局於2004年2月選擇泰爾斯公司為主要合約商，負責價

值約2億4,000萬法郎的三項主要資訊通信計畫：(一)海軍的SIC21計畫(新一代指

揮資訊系統)；(二)海軍的Rifan計畫(空對艦內部網路)；(三)陸軍的SAEC計畫(通

信情報與電子情報感測器整合至單一輪式裝甲人員運輸車之上)。該三個系統旨在

透過指管通電情監偵鏈路系統的擴大整合，以落實網狀化作戰概念，加速作戰行

動。

瑞典軍方宣稱，計畫於2005年實施網狀化作戰展示，並希望於2010年部署一個系

統架構〔註十五〕。

不僅歐美國家開始重視網狀化作戰，一直不放棄武力犯台的中共，其中央軍委會

主席胡錦濤在不久前召開的全軍軍事訓練會議上，從時代發展和戰略全局的戰略

高度，深刻分析了新世紀新階段軍事建設所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新環境，突

出要立足機械化資訊化複合發展的方向，強調機械化條件下向資訊化軍事建設的

轉變。九五計畫期間，解放軍依照未來科技發展的方向定出未來對戰場資訊需求

的形態，制訂並提出一項以實現戰場實況數位化。所謂「數位化戰場」就是以電

腦資訊處理技術為基礎，把文字、語音、圖像等多種形式的資料與資訊都轉換成

資料編碼，以加密後的資料鏈通過無線、衛星及光纖通信等途徑，把戰場指揮部

、各參戰部隊直至單一武器，甚至單兵和後勤單位作整合聯通構成的戰場C4ISR網

路，從而實現全方位即時資訊的交換，以最大程度有效實現戰地資訊共用，使參

戰各兵種、軍種能夠更迅速有效地利用數位化資訊，及時掌握戰場態勢，優化指

揮功能，提高部隊的戰鬥力、生存力及協同作戰能力。在網路中，部隊可以通過

地面站接收從衛星、戰場偵察機和地面偵察系統獲取的敵方目標資訊，通過數位

化系統迅速傳回指揮中心，使指揮員能在第一時間了解戰場局面，迅速作出決策

並下達作戰命令。同時把相關資訊直接傳送給戰場上單一武器系統，協助操作手

及時標定並摧毀目標，同時幫助士兵辨別方向、識別敵我和遂行精確打擊，大大

提高作戰效能。利用數位化裝備對現有武器系統進行升級改造，是實現戰場數位

化，全面提高部隊綜合戰鬥力的最有效途徑。這是一個涉及解放軍發展方向、具

有時代意義的戰略指導方針，不僅對加強新形勢下軍事鬥爭、提高解放軍打贏高

科技戰爭的能力具有極為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解放軍整個現代化建設和長遠

發展具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實現建設訊息化的現代化軍隊、確實掌握能打贏訊

息化戰爭的戰略目標與能量〔註十六〕。

在世界各國均朝向「網狀化作戰」方向發展的同時，我國軍也同樣地感受到這股

潮流。不論是依據民國95年或者是97年的國防報告書，都將「網狀化作戰」列入

與聯合作戰有關的章節中。例如在堅實聯合作戰指揮機制中指出：「持續『博勝

專案(C4ISR)』系統能量的建置，深化指揮、管制、通信、資訊、情報、監視、偵

察系統整合與效能提升」。以及在聯合戰力規劃中明述：「為配合未來三軍聯合

作戰趨勢，國軍以現有戰力為基礎，繼續進行戰力轉型計畫，積極提升聯合監偵

、戰場管理、聯合作戰的能力，逐步將國軍部隊整建成為具備遠距精準作戰、同

步聯合接戰能力的優質聯戰戰力」。所謂「博勝專案」，是在1998年我國於華美

會議時向美方提出，2003年規劃編列預算，2004年開始執行。全案概分為「博勝

一號」的「數據鏈路系統」與「博勝二號」的「指管通資情監偵系統籌建」，後

者稱為「台灣指管系統(TCCS)」。「博勝一號」的「數據鏈路系統」案，主要以

外購數據鏈路相關裝備為主，如聯合戰術資訊分配系統JTIDS，目標在建立台灣版

的Link-16數據鏈路，目的在強化由監偵系統到射擊系統之間指管作業流程，提供

更快、更準確、更完整的戰術資訊。而「博勝二號」的「指管通資情監偵系統籌

建」案預期建置目標將以「衡山指揮所」的衡山戰情系統為核心，建立自動化指

管作業系統，並整合空軍區域作戰管制中心(ROCC)、空中預警機、陸軍作戰中心

、海軍作戰中心及重要武器載台，藉以建立地面、空中及海上的指管機制〔註十

七〕。

參、「網狀化作戰」與軍事事務革命的關係

美國自從1997年的「四年期國防總檢」(QDR)報告出爐後，美國國防部即積極從事

美軍部隊之「轉型」，而其所欲達成的目標有四：

一、達成「2010年聯合願景」所揭示的作戰目標(優勢機動、精準接戰、全方位防

護、及集中後勤)。

二、撙節經費開支，俾能撥款進行兵力調整工作。

三、建立一未來美國有能力維持的新兵力架構。

四、充分利用現今進行的(所謂)「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s in Military A

ffairs, RMA)。

美軍在數項有關未來戰爭的構想中，「網狀化作戰」被列為是「軍事事務革命之

精髓」的構想之一〔註十八〕。也因此有許多與「網狀化作戰」有關的著作，均

將「網狀化作戰」與歷史上的長弓、機槍、航空母艦作戰等並列在一起，視為屬

於軍事事務革命的一種。

「網狀化作戰」究竟是否屬於軍事事務革命的一種？每個人依據其定義的不同而

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有學者認為：「當前推動軍事事務革命的作為係結合新興科

技與革新性概念，以產生統合性的軍事能力。歷史上無數的前例，包括閃電戰、

兩棲攻擊、航母航空兵力的發展與核武等，皆證明概念與科技結合的方式能產生

戰場上的決勝兵力。然而這種方式僅具備演進(Evolutionary)而非革命(Revolut

ionary)的性質。演進的方式或許在短期內能獲致作戰或戰略上決定性的效果，但

卻無法迫使敵人為了擁有競爭力而改變其社會架構與政治制度。人類雖善於創造

發明，但科技與作戰優勢的持續時間有限，原因在於科技與技術一旦用於戰場上

，即易於模仿並改良。但實在且更持久的軍事事務革命的確存在，法國大革命之

後產生的「軍備國家」(Nations in Arms)即為值得吾人注意的範例。法國大革命

使法國人由皇室臣民搖身一變為國家公民，儘管個人的教育、智能、健康或飲食

並未改變，但在責任感、忠誠度與主動性方面大為增加，願意挺身衛國。因此，

主動性與動機這種無形因素對歐洲各王國造成災難，各君王招募、訓練與部署之

軍隊，由於無法與一個能動員全國民眾作戰的國家匹敵，即連番遭逢挫敗。這種

全體動員就是真正的軍事事務革命，戰爭的技術工具並未大幅提升。法國軍隊運

用民眾獲得更多權力的無形優勢在戰場上所向披靡，法國軍事事務革命在作戰上

的優勢與閃電戰、毒氣戰或原子彈等概念上或技術上的革新比較，維持更久；遭

逢挫敗的盟國軍隊因深陷於專制統治的軍事制度，故對於這種轉變的了解或認識

反應遲緩。改變長久以來既有的社會與政治觀念，當代思想家稱其為信念改變，

但其困難度與適應新技術相較，更具挑戰性與複雜性。因此，非技術與非方法的

軍事事務革命在歷史上並不多見〔註十九〕。

另外，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戰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梅玆(Steven Metz)與研究員凱維

特(James Kievit)在其合著的「戰略與軍事革命：從理論到政策」的論文中，對

於軍事事務革命的構型(Configuration)假設中，認為軍事事務革命有「大規模的

」與「小規模的」。前者是多種科技、經濟、社會、文化、及軍事之改變所造成

的結果，通常發生在較長的一段時間之內(超過十年)，並且對戰略有直接影響；

而「小規模的」軍事事務革命往往是由科技與社會造成的，在極短時間內發生(不

超過十年)，並且對戰場構成直接影響〔註二十〕。

「網狀化作戰」是否屬於軍事事務革命的一種？在學術理論上，或許仍舊有許多

討論空間。但是本文希望藉由「網狀化作戰與軍事事務革命的關係」分析中，從

實務面向探討出爾後對軍事作戰有用的觀念。

依據歷史文獻，似乎可將一場軍事事務革命的特性敘述如下：「一場軍事事務革

命將明顯改變軍事作戰在本質上與遂行上的基本模式。

一、使一個最具優勢的參與者之一項或多項核心能力變得落伍無用或喪失意義。

二、或在某些新的戰爭領域創造出一項或多項新的核心能力。

三、或以上兩者兼而有之」。為了能夠對這個定義有更清楚的認識，定義中的一

些關鍵用詞說明如下：

(一)基本模式(Paradigm)

係指一個被接受、可做為軍事作戰一部分的基本模式。如敵對雙方的戰艦，部署

成平行的戰線以艦砲相互射擊，為拿破崙戰爭期間及一百年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期間海軍艦隊作戰的基本模式。

(二)核心能力

為提供一套軍事能力的基礎能力。如美國空軍當前的核心能力為從空中偵測車輛

目標並施以精準武器攻擊的能力。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海軍水面戰

鬥部隊的一項核心能力為以海軍精準的砲火射擊20哩外的目標。

(三)具優勢的參與者

在軍事作戰領域擁有一套優勢能力的軍事組織。如二次大戰結束時，美國海軍的

航空母艦部隊為具優勢的海戰參與者。一次大戰結束時，英國與美國海軍的主力

艦隊(如主力艦與主力巡洋艦部隊)是海軍水面戰的具優勢參與者。

四、戰爭領域

遂行戰爭的領域，最早時指的是地球表面(陸地戰)，第二種幾乎一樣古老的作戰

領域為地球的水面(海戰)。於二十一世紀，增加了幾個新的領域：海洋水面下的

部分(水下作戰)、地面及海面以上的空中(空戰)、以及作戰部隊的本土地區(戰略

作戰與洲際作戰)。自從二次大戰以來更常談到，但尚未實際發生戰鬥的另一個領

域為地球大氣層外的地區(太空戰)。隨著資訊革命持續的進行，有越來越多的人

討論電腦網路是另一個作戰領域(資訊戰)。

五、作戰基本模式之改變

為軍事作戰一部分基礎模式的根本改變。如航空母艦作戰的基本模式乃對峙雙方

海軍在相距100至200哩，雙方部隊均未進入對方的艦砲射程內的情形下遂行作戰

。此點澈底改變了海戰基本模式的基礎，使得原先具優勢的戰艦艦隊之核心能力

(海軍的火砲)遭到淘汰。閃擊戰模式乃以高度機動的裝甲部隊突破敵軍陣線並迅

速穿透到敵後方，此點象徵著陸地戰的基本模式發生了澈底改變，使得原先遂行

陣地防衛固守的步兵與砲兵部隊之核心能力遭到淘汰，因此這也是一場軍事事務

革命。

如果某項軍事科技的發展無法讓一個具優勢參與者的核心能力遭到淘汰或是產生

新的核心能力，那就不算是軍事事務革命，反之，則可稱為軍事事務革命〔註二

一〕。根據以上的定義與說明來看，「網狀化作戰」其所擁有的資訊與網路相關

科技，至今尚未產生新的核心能力，也沒有使一個具優勢參與者的核心能力遭到

淘汰，因此並不能算是一場軍事事務革命。那麼究竟要如何做，才能將「網狀化

作戰」這樣的新科技，導向到成功的科技性軍事革命，進而創造出克敵制勝的軍

事優勢。依據歷史紀錄的研究，僅僅發展出革命性的武器或系統，科技尚不足以

造成一場軍事事務革命。它必須結合準則(換言之，即運用新武器或系統的一致構

想)〔註二二〕與組織(即運用新武器或系統而精心制定的兵力架構)。關於這種論

點，世界上多數的分析家也都是抱持相同的看法，認為軍事事務革命是一種「因

為技術、系統、作戰方法，與軍事組織間同時與相互改變而持續增加軍事能力與

效能」〔註二三〕。如閃擊戰的軍事事務革命乃為戰車、雙向無線電機、俯衝轟

炸機、以高度機動的裝甲部隊突破敵軍陣線並迅速穿透到敵後方的一種作戰構想

、以及集中所有的戰車編成幾個特種師的一種兵力架構(裝甲師)等因素結合下的

產物。艦載航空的軍事事務革命乃為使軍用航空器在航艦上起降的相關科技，與

使艦載飛機得以遠在海軍艦砲射程外與敵方海軍接戰，並對敵方的航空母艦遂行

集中攻擊的作戰構想，兩者結合下的產物。兵力架構(航空母艦特遣隊)係根據航

空母艦和它的艦載飛機所精心制定的〔註二四〕。

肆、我們可以努力的方向

戰車是英國人發明的，雖然他們在1916年9月15日的索姆河(Somme)之役的戰鬥中

率先運用戰車，嗣後在1907年11月20日的康布雷(Cambrai)戰役中再度亮相，但英

國部隊對如何充分發揮它的功能仍摸不著頭緒。而德國人在1939至1940年卻率先

向世人展示有效運用戰車的能力。同樣地，英國人於1914年遂行了歷史上首次由

航空母艦所發動的空襲，比其他國家海軍擁有作戰的航空母艦或艦載飛機還要早

好幾年。但是，他們並未發展航空母艦作戰的軍事事務革命，反倒是美國海軍與

日本海軍做到了這一點〔註二五〕。這樣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發明新科技的國

家，並不盡然可以將這樣的新科技轉化為軍事事務革命，來幫助國家在軍事上獲

取優勢。因此，雖然我們在「網狀化作戰」的相關科技上，較一些先進國家起步

較晚，但是在「網狀化作戰」尚未完成軍事事務革命之前，孰勝孰負還甚難預料

。也就是說，我們仍舊可以在下列方向繼續努力奮起直追。

一、在觀念上要轉移成為「以網路為中心」的作戰

當我們在談論艦隊海上戰力，或者是評戰略態勢時，總是以雙方各擁有多少主戰

艦艇為論斷的依據。而如果要再往下探討這些主戰艦艇的作戰能力時，則又要經

由各個可能參戰艦艇的偵蒐力、打擊力、機動力、補給力、指通力等方面來作分

析。舉例來說在指揮參謀作業中，敘述敵海軍部隊狀況方式為：「敵作戰艦隊部

署位置、艦艇型式數量、特性、武器裝備、增援能力、基地設施、管制系統、訓

練及最近之重要活動徵候」。這些都是「以載台為中心」的觀念。在造艦的考量

上亦是如此，為了要提供早期預警，艦上裝有對空、平面雷達、聲納以及電戰裝

備；為了要能有效打擊敵人，艦上裝了火砲、飛彈與魚雷，好像每一艘主戰艦艇

都必須具備十八般武藝一般。美國海軍上將海爾賽(William F. Halsey)在評論第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之海戰時指出：「一支海軍艦隊正如同你在玩撲克牌或橋牌時

所掌握的牌，你不能以每張牌的大小，而須以牌組決定你的實力。同樣的，你必

須將艦隊視為一個單位，而非個別之航艦、戰艦以及驅逐艦」〔註二六〕。面對

「網狀化作戰」時代的來臨，資訊科技可以將散在各處的各個與作戰有關的單位

聯繫在一起，是個組織性的作戰時代，也是一個不需要兵力集中就可以達到火力

集中的時代。這個時代是與「以載台為中心」的時代不同，在考量艦艇乃至艦隊

的設計時，不應再以一艘艦艇能夠發揮多少功能為思考重點，而是應該要考量到

需要什麼樣的載台，才能將「以網路為中心」的網狀化作戰功能完整的發揮出來

，進而創造出三軍聯合作戰的最佳效果。當我們能夠普遍建立起「以網路為中心

」的作戰觀念之後，與網狀化作戰相配合的準則及組織，也就能夠自然而然地水

到渠成。

二、確立「網狀化作戰」下應有的指揮管制方法

二十年前，美國國防資訊系統局曾經贊助相關單位，廣泛研究歷史上曾用過的各

種指揮方法。確認出三種主要形態的指揮管制方法：(一)任務明確型；(二)目標

明確型；(三)命令明確型。而這三種方法又都分別含有兩種重要的子形態(Subty

pe)，所有六種方法都很成功，但各有適用的兵力形態。

(一)任務明確開放管制型(最分散性的方法)：指揮中心試圖將任務賦予下屬，它

必須支援所有有效的設施，俾利下屬達成任務。下屬單位具有競爭力且深受上級

單位信任的軍事組織，方能採用此種方法。德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設計的系統

最符合此一案例，德國閃擊戰術的成功，不僅在於優勢的武器與機動力，縱使在

艱困條件下，其軍官與士官仍能獨立作戰的能力亦為箇中主因。此一概念與當今

的自我同步概念吻合。

(二)任務明確選擇性管制型：以色列欽佩德國人的指揮哲學，但認為它或許過於

分散，尤其是對於威脅其國家安全的戰爭，容許犯錯的尺度很小。因此，以色列

建立了選擇性管制系統，高層指揮部負責下達任務形態的命令，且賦予下屬單位

廣泛且深入的主動權，但是高層指揮部會掌握戰爭進行的細節，並隨時準備於重

要時機或主要威脅出現，但下級指揮部未能察覺或無法掌控時介入。採用此種系

統，高層指揮部需要極多的磨練，該指揮部擁有戰術階層的資訊及足以擔任戰術

指揮官的深厚技能，但只在作戰或戰略性問題發生時，方行介入。基本上，以色

列傾向在戰場上採取快速反應，但企圖維持中央介入的能力。

(三)目標明確問題界定型：英國的準則可視之為問題界定的形態，亦即高層司令

部企圖以十分普遍的詞彙，將欲達成的目標化作指導。因此，其指導比單純的任

務賦予更深入，且含有某些明顯的限制因素(達成某些目標的期限、可以接受或迴

避的風險指導原則等等)。

(四)目標明確問題解決型：就美國陸軍及海軍而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即

傾向採用問題解決的指導方法，亦即，次兩級組織的任務與目標都已計算在內，

並給予如何達成這些目標的充分指導。雖然此種方法比英國的方法提供更詳盡的

指導，但下級單位在達成目標的行動中，仍有足夠的主動權與創造力。但由於美

國軍隊喜歡運用高科技設施，此或許意味下級單位必須高度依賴高層指揮部，以

獲得諸如空運、情報、補給及精準彈藥等重要設施。

(五)命令明確干涉主義者型：冷戰時期的蘇維埃系統則可稱之為干涉主義者，它

極度依賴中央當局的命令下達，中央也擁有詳細的戰場資訊(要求次兩級單位提供

持續及特定的報告)，同時試圖利用詳盡的指導達成集中管制的目的。蘇聯運用演

訓確保前線部隊可以遂行多種符合標準的作戰行動，從陸軍的突穿攻擊到渡河作

戰，以及海軍在海上對抗美國航母戰鬥群的標準化攻擊模式，均在演練範圍內。

高層司令部律定遂行此類預劃行動的時間與地點，且透過事前規劃之流程管制下

屬單位。

(六)命令明確週期性干涉型：為集權式管制最顛峰的形態。中共陸軍及第二次世

界大戰時的蘇聯軍隊，由於擁有的通信設施無法提供持續的資訊給中央司令部，

且因為文化背景，致使他們所屬下級單位在缺乏詳細指導時，無能展現主動精神

，因此採用由高層司令部在預設的時間，下達命令給所有下級單位的集權管制方

法〔註二七〕。

在這六種指揮管制方法中，並沒有好與壞、對與錯的區別，有的只是適合與否的

問題。「網狀化作戰」下應採何種指揮管制方法較為適合？大多數學者的看法分

屬兩個極端。一派學者認為應採集權式管制(Detailed Control)，例如「資訊時

代的戰爭原則」(The Principle of War for Information Age)作者李奧納德(R

obert Leonard)就指出：「我們堅持使用過時的分權指揮與管制準則。這種作法

既不合邏輯，也沒有立場，如果我們仍執意採用分權準則，那我們讓高層指揮部

在未來戰場上變得更為聰明的作為，不過是在浪費金錢罷了」。「一旦資訊流的

節奏使得下級能獲得一個更正確而及時的戰場景況時，他們便獲得了一個可配合

此種資訊的決策權限。另一方面，如果高層指揮部能更快獲得資訊，決策權限便

較集中」。「指揮官依據資訊做出回應，這是人類的天性……一旦指揮官獲得資

訊，在必要時他一定會將資訊往下傳至較低指揮層級，但在傳遞資訊的同時，命

令也會跟著一起下達」。另外，美陸軍野戰教則6-0(FM 6-0)中記載：「『集權式

管制』試圖以創造一個能處理大量資訊的強大、有效控制手段，讓幾乎所有的未

知狀況成為已知，以將命令與確定性加諸於戰場。這正是美國陸軍目前所設計與

測試的系統，此一系統將會鏈結大量不同型式的感測系統、現場影像輸入資料以

及自動化、多層次數據分享科技。幾乎所有層級的指揮官都能在任何時候將觸角

伸至每個士兵，進而管制其行動」〔註二八〕。

另有一派學者則認為應該採取「任務指揮」(Mission Command)，或者稱之為「指

導式管制」(Directive Control)。他們認為由於戰爭迷霧仍是戰場必然的現象，

因此，充分授權指揮官及幹部，使其能在資訊不確定的情況下，下達適時、適當

決定，此乃求勝的必要條件。同時因為獲得授權對所負任務自行下達決心的指揮

官，會覺得自己必須對作戰成敗負責，會有更強的意願爭取成功，並達成更多目

標。美軍摩爾(Harnold G. Moore)中將曾表示：「你必須要吸收第一手的資訊，

才能依直覺做出準確的判斷。此外，在1,500呎外進行指揮工作，很容易變得對戰

況無動於衷、或是變得置身事外，進而要求你的部隊執行一些不可能的任務，也

會很容易犯下對那些在泥巴、鮮血及混亂中作戰官兵而言致命性的錯誤」。他們

也認為「集權式管制」會造成上下之間的信任受到侵蝕，指揮鏈將被削弱，年輕

軍官及士官們在沒有接獲命令的情況下，自動展開行動的意願必然降低〔註二九

〕。長期而言，在「集權式管制」所形成的環境下，將無法培養年輕軍官與士官

的領導技能，並可能壓抑任何獨立思考的行動，而扼殺創新的力量〔註三十〕。

不管各方學者的看法如何分歧，我們在邁向「網狀化作戰」的同時，也應該考量

到適合我們國情及文化的指揮管制方法。因為在確定指揮管制方法之後，才能夠

據此發展後續的組織架構及相關準則。

三、重視「網狀化作戰」但不要掉入其陷阱

1975年4月25日美國和談代表團長薩墨士上校(Harry G. Summers)，對北越代表團

長杜上校說：「你是知道的，你們在戰場上從未打敗過我們」。北越杜上校沉思

了一會，然後回答道：「你可能是對的，但那也是無關重要的」〔註三一〕。這

段歷史對話告訴我們：即使在大多數的會戰中贏得勝利，也不見得可以達成戰爭

的目的，會戰只不過是戰爭過程中的一個手段而已。同樣的，「網狀化作戰」雖

然在波灣戰爭中曾經擊敗過伊拉克軍隊，但是美軍似乎還找不到結束這場戰爭的

方法。如果我們回過頭仔細分析一下「網狀化作戰」的概念：「將感測器、決策

者及武器平台相互連結，以發揮出甚至提高整體戰力的方式」，就會發現這只不

過是一種戰術概念。戰爭中不應該僅是只有戰術的部分，還要有上層的戰略成分

存在。戰爭也不是僅憑科技武器就能達到目的，還要有「人」的思維意志參雜其

中。就如同法國戰略思想家薄富爾(Andre Beaufre)對戰略的定義：「兩個對立意

志使用力量以解決其爭執時，所使用的辯證法藝術」〔註三二〕。戰爭也不是只

有物質力量，光憑先進的資訊通信科技、無所不在的感測器和精準的武器就可以

達到目的，精神力量也是不可忽視的一環。對此克勞塞維茨曾說過：「戰鬥是精

神和物質力量透過後者的媒介的一種考驗。自然精神力量必須不除外，因為心理

力量對包括在戰爭中的一切要素發揮一種決定性影響」。以及「戰爭中一切事情

都是不確實的，而一切計算都必須以變量為之。它們(註：指的是戰爭理論)的研

究是完全指向物質量，而一切軍事行動都是與心理力量及其效果交織在一起」〔

註三三〕。

我們不排除「網狀化作戰」是一種未來作戰的趨勢，但是我們不應該將其誇大到

似乎無所不能。就如同空中武力對現今的任何戰爭影響一樣，雖然是屬於重要的

一部分，但是並不會像「制空論」作者杜黑(Giulio Douhet)所預判的那般：「將

來戰爭之決勝戰場在空中。因此，戰爭應由陸海軍採取守勢，僅在空中採取攻勢

」。及「我確信對敵之工商業中心大都市，每日如能投下300噸炸彈，則不到一個

月之內，戰爭必能獲得勝利。因為中心地區被炸毀，國民遭受無比的痛苦，其社

會基礎必將迅速而澈底的破壞」〔註三四〕。

伍、結語

資訊電子通信科技的確引領著整個社會經濟從第二波文明走向第三波文明，戰爭

的形態也會慢慢地吸收這些文明的精華，逐步調適來適應這樣的文明進步。我們

是要乘勢搭乘這波浪潮來到波浪的頂端，享受高人一等的滋味？還是要被這波浪

潮給吞沒？端視我們要採取何種態度。滿清政府和日本面對西方船堅砲利時，所

採取的態度不同，其結果也就不同。雖說「網狀化作戰」並非是萬能的，但是未

來的戰爭，如果不運用網路科技來遂行作戰，卻是萬萬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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